附件1： 

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省内外高校交换生培养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民  族
	
	性  别
	

	学  号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分  院
	
	专  业
	
	年  级
	

	电  话
	
	手  机
	
	E－mail
	

	身份证

号码
	
	火车乘车区间
	--

	    申请理由及申请人基本情况(包括在校期间的学习、获奖等情况)

    本人承诺在交换学习期间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如发生由学生本人原因或过失造成的事件，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家长意见

签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分院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审核人签名(学院盖章)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处审核意见

签名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教务处审核意见

签名（盖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：

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省内外高校交换生项目学业计划书
	学生基本情况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所在分院
	
	专业
	
	电话
	

	交换学校

	学校
	
	院系
	
	专业
	

	2016学年第一学期学业计划

	对方学校课程
	拟置换我院课程

	序号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性质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性质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签字：
日期：
	教研室主任签字：
日期：
	分院意见：
签字：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
日期：
	教务处意见：
签字：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日期：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本人、所在分院、教务处各存一份。

    2、课程性质包括：公共必修课、专业必修课、专业选修课、公共选修课。
附件3： 

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省内外高校交换生项目协议书
甲方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姓名（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分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性别      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     
 
      家庭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丙方：学生家长（或监护人）姓名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与乙方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现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址（户籍所在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、丙三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交换学习三方各自承担的义务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承担的义务
1. 甲方与接收我院学生交换学习的学校签署交换协议。在乙方自愿及有经济承担能力的条件下，甲方愿意推荐乙方以 交换生 身份赴                    学习，期限为：   1个学期           。
2. 甲方为乙方提供全程的信息咨询和手续指导。
3. 乙方在遵守学校要求完成学业按期返校后，甲方根据乙方在对方大学所学课程及成绩，在符合甲方要求的情况下，承认其学分。
4. 甲方为乙方在项目规定的在外学习期限内保留学籍。
二、乙方承担的义务
1. 乙方交换学习属于学校派出性质，应按甲方要求办理一切手续。
2. 乙方在提出交换学习申请时，必须事先征得丙方的同意。
3、乙方的学费、住宿费仍在甲方缴纳，往返对方学校的交通费、在对方学校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等费用由乙方自理。
3. 乙方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在申请交换时办理保留学籍手续。在外所选专业和所学课程需得到甲方批准同意，并按甲方所要求的学习内容进行学习。
4. 乙方在外期间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对方学校的校规；在外的一切个人行为及人身财产安全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5. 乙方必须按照约定的时间返校，无特殊理由不得提前、延长交换学习期限或改变交换学习内容；因客观原因确有必要改变原定交换学习计划，应及时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未经甲方批准不得擅自改变。
6. 乙方在未得到甲方同意，擅自超出批准时间不返校达一周，学校将书面通知学生本人或者丙方；超出规定返校时间一个月仍不返校且未办理相关手续，甲方将按照《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对乙方进行处理，甲方同时保留向乙方索赔各类损失的权利。
7. 乙方交换学习期满返校后，须在新学期开学时到甲方办理报到手续，并向甲方提交书面学习总结。
8. 乙方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对方学校规章制度等而丧失学籍后，乙方同意其档案由甲方转往当地人才交换中心或有关档案保管部门，档案保管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9. 乙方承诺已收到并阅读了双方学校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、《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》的所有条款，并愿意遵照执行。
三、丙方承担的义务
1. 丙方须承担乙方交换学习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学费、对方学校住宿费等。
2. 丙方为乙方在外学习提供必要指导。
本协议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如有未尽事宜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一致后，可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。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丙方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4

